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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朔州市冀龙兴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建材胶粉 2 万吨生产线项目位于朔

州市应县南河种镇段寨村西，本项目建成投运后年产预糊化淀粉 1 万吨、

羧甲基纤维素钠 1 万吨。项目总投资 3011 万元，占地面积约 25 亩。本项

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预糊化淀粉生产车间、羧甲基纤维素钠生产车间、原

料与产品库房、办公楼、锅炉房等。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本项目公众参与

应以三次公示为主，分别为建设单位确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单位 7

日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报批前。建设单位于 2018 年 3 月 1 日确定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

价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颁布并于 2019

年1月1日起实施，因此首次公示参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执行，其他公示环节均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执行。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示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于 2018年 2月 27日通过委托函的方式委托北京万澈环境科

学与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于 2018 年

3 月 1 日公告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信息，公告内容见表 2-1。 

公开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中“建设单位确定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单位的 7 日内”要求。公开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

称及概要、项目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

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征

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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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公众参与公告 

 

2.2 公开方式 

本次公示采用张贴公告的方式，分别在项目可能受到影响的大穗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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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寨村张贴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信息，属于便利公众知情的信息

公告方式，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要求。公示现场见图

2-1 所示。 

  
大穗稔村                              段寨村 

图 2-1 公示现场 

2.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朔州市冀龙兴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建材胶粉 2 万吨生产线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为征求可能受本项目影响的居

民、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及关心本项目建设及运营的相关人员的意

见，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公示时限为 2019 年 1 月 30 日-2019 年 2 月 16

日。 

本次公示内容见图 3-1，包括《朔州市冀龙兴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建材

胶粉 2 万吨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全文网络

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

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

开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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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在建设单位官网中进行了二次公示

（ http://www.jilongxing.cn/index.php?p=news_show&id=27&c_id=4&lanmu

=4），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1。本次网络公示载体为建设单位官方网站，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图 3-1 网络公示 

 

3.2.2 报纸 

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将公示信息提供给“山西市场导报”报

纸编辑处，“山西市场导报”为半周报，分别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2 月

12 日刊登了公示信息，见图 3-2 和图 3-3 所示。山西市场导报为面向全省

发行的报纸，涵盖本项目所在地应县，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要求。 

http://www.guxian.gov.cn/contents/12917/484464.html），网络公示截图见图2-1
http://www.guxian.gov.cn/contents/12917/484464.html），网络公示截图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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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报纸公示（山西市场导报 1月 31日第 A3版） 

 

图 3-3 报纸公示（山西市场导报 2月 12日第 A6版） 

3.2.3 张贴 

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2 月 16 日在本项目可能受到影响的大

穗稔村、段寨村等村中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公示了相关信息，

公示现场见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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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现场张贴公示 

3.3 查阅情况 

公示期内《朔州市冀龙兴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建材胶粉 2 万吨生产线项

目环境影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存放至应县朔州市冀龙兴科

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以备公众查阅。 

公示期内，无公众查阅纸质报告书。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期间无公众提出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在征求意见期间，无公众提出任何意见，无需进行深度公众参

与。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征求意见期间，无公众提出意见，未收到公众意见。 

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6 月 1 日在其官网中公开了拟报批的《朔州市冀

龙兴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建材胶粉 2 万吨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说明》、《朔州市冀龙兴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建材胶粉 2 万吨生产线项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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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公示本）。公开内容未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

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的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6.2 公开方式 

本次公开采用网络公开方式，选用建设单位官网网站为载体，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公开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1 日，网址分

别为（http://jilongxing.cn）、（http://jilongxing.cn），网络公开截图见图 6-1、

6-2。 

 

 

图 6-1 公参说明公示 

 

 

 

 

 

 

 

 

 

 

 

 

http://www.tashanpower.com/），网络公开截图见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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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报告书公示 

7、其他 

建设单位已将《朔州市冀龙兴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建材胶粉 2 万吨生产

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相关原始资料进行了

存档备查。 

8、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朔州市冀龙兴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建材

胶粉 2 万吨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

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朔州市冀龙兴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建材胶粉

2 万吨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

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

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朔州市冀龙兴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全

部责任。 

  承诺单位：朔州市冀龙兴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承诺时间：2019 年 6 月 19 日 


